
竞争性谈判公告(第二次) 

海南诚同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受昌江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委托，对其 2020

年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项目（第二次）组织竞争性谈判，现邀请国内

合格的供应商来参加密封投标。 

1、项目编号：HNCT202006--090 

2、采购项目范围 

2.1、名称：2020 年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项目（第二次）。 

2.2、内容：设备采购。 

2.3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或谈判项目的性质：见“谈判文件《用户需求书》

部分”； 

2.4、预算：2587699.04 元。服务期限：20 日历天，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投

标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 

3、供应商资格要求 

3.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资格或

其他组织（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，如已

三证合一则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）；根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

义》，银行、保险、石油石化、电力、通信运营商等特殊情况的，其分支机构可

参与投标，采购文件中涉及要求提供“法定代表人”相关证明材料的，提供分支

机构“负责人”的相关证明材料。3.2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

记录（须提供 2020 年至今任意 1 个月的纳税证明和社保缴费记录证明复印件加

盖公章）；3.3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提

供声明函加盖公章）；3.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需提供

2019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 2020 年度任意 1 个月的公司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

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）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3.5 供应商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
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

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和没有被列入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

（www.ccgp.gov.cn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（网址证明截图加盖

公章）；3.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3.7 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4、谈判文件的获取 



4.1、请于 2020 年 08 月 18 日至 2020 年 08 月 20 日 08:30:00～17:30:00（节假

日除外），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府大道 168 号金鹿花园二期 22 幢 A702 室购买标书。

报名时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附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

委托人身份证需核对原件）及被授权人近一个月在企业缴纳社保的证明（以上资料

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）。 

4.2、谈判文件售价 

项目本身：谈判文件每套售价 300.00 元。 

5、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、开启时间及地点 

5.1、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0 年 08 月 21 日 14: 40:00； 

5.2、响应文件递交地点：海口市海秀东路 74 号鸿泰大厦 14 楼开标室 5 ； 

5.3、响应文件开启时间：2020 年 08 月 21 日 14: 40:00； 

5.4、响应文件开启地点：海口市海秀东路 74 号鸿泰大厦 14 楼开标室 5； 

5.5、公告发布媒介：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海南省）、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。 

6、联系方式 

采购单位：昌江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 

项目联系人：曾先生   

联系电话：0898-26624786 

地址：昌江县石碌镇环城东路 31 号昌江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三楼 

 

采购代理：海南诚同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洪先生 

联系电话：0898-68533310 

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海府大道 168 号金鹿花园二期 22 幢 A702 室 
 


